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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起草。

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共分7章：适⽤范围、规范性引⽤⽂件、术语和定义、限值、测量、报告和⻓期监测。

本标准由国家铁路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

本标准起草单位∶ 北京交通⼤学、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中铁⼆院⼯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

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张⾦宝、任杰、冯麟淞、张雷、安⼩诗、陶孟华、袁和。

本标准为⾸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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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城市轨道交通通信机房电磁环境安全限值，⽤以保证机房内设备的运⾏、保护⼯作⼈员

的健康，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可靠运营。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HJ 681-2013 《交流输变电⼯程电磁环境监测⽅法(试⾏)》、HJ/T

10.2-1996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法》、GB 50174-2017《数据中⼼设计规范》和

GB/T 24338.5-2018《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4部分：信号和通信设备的发射与抗扰度》等相关标准，结合

⽬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事业对通信机房电磁环境的需求进⾏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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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机房电磁环境的场强限值，以及测量与监测⽅法。本规范适⽤于城

市轨道交通通信机房。城市轨道交通通信机房电磁环境，除了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现⾏有关技

术标准、规范的规定。

))) 78OKMPQ78OKMPQ78OKMPQ

下列⽂件中的条⽂通过本规范的引⽤⽽成为本规范的条⽂。凡是不注⽇期的引⽤⽂件，其最新版本

适⽤于本规范。

GB/T 4365 电⼯术语 电磁兼容（GB/T 4365-2003,IEC 60050(161):1990,IDT）

GB 50174 数据中⼼设计规范（现⾏）（GB 50174-2017）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规范（GB/T 2887-2011）

GB/T 24338.5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4部分：信号和通信设备的发射与抗扰度（GB/T 24338.5-2018）

GBT 34574 ⾼速列⻋电磁发射限值与测量（GBT 34574-2017）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GB/T 17626.3-2016）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的通⽤要求（GB/T 27025-2019）

YD/T 1821 通信局(站)机房环境要求与检测⽅法（YD/T 1821-2018）

HJ 681 交流输变电⼯程电磁环境监测⽅法(试⾏)（HJ 681-2013）

HJ/T 10.2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法（HJ/T 10.2-1996）

::: RSTUVRSTUVRSTUV

:W& *+,-.//012 XYZ[ \]Y^ Z\]_`YZ Xabbc_YX]ZYa_ decYfbd_Z \aab`

放置城市轨道交通通信设备的房间。

:W) 3456 d^dXZ\ab]g_dZYX d_hY\a_bd_Z

存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

:W: 34ij d^dXZ\ab]g_dZYX kY`Zc\l]_Xd

任何可能引起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或者对⽣物或⾮⽣物产⽣不良影响的电磁现象。

:Wm 3n d^dXZ\YX oY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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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场强度与电通密度表征的电磁场的组成部分。

:Wp 4n b]g_dZYX oYd^k

由磁场强度与磁感应强度表征的电磁场的组成部分。

:Wq 34n d^dXZ\ab]g_dZYX oYd^k

由电场强度、电通密度、磁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等四个相互有关⽮量确定的，与电流密度和体电荷
密度⼀起表征介质或真空中的电和磁状态的场。

:W' 3nrs d^dXZ\YX oYd^k `Z\d_gZt

⽮量场量E，其作⽤在静⽌的带电粒⼦上的⼒等于E与粒⼦电荷的乘积，其单位为伏特每⽶(V/m)。

:Wu 4nrs b]g_dZYX oYd^k `Z\d_gZt

⽮量场量H，在给定点，等于磁感应强度除以磁导率，并减去磁化强度，其单位为安培每⽶(A/m)。

:Wv 4wxrs b]g_dZYX Y_kcXZYa_ `Z\d_gZt

⽮量场量B，其作⽤在具有⼀定速度的带电粒⼦上的⼒等于速度与B⽮量积，再与粒⼦电荷的乘
积， 其单位为特斯拉( T) 。在空⽓中，磁感应强度等于磁场强度乘以磁导率μ0，即B=μ0H。

:W&% ;y dbY``Ya_

从源向外发出电磁能量的现象。

:W&& ;yz{ dbY``Ya_ ^YbYZ

规定的电磁骚扰源的最⼤发射电平。

mmm z{z{z{

mW& 3nijz{

|& 3nij;yz{

试验频段 电场强度E（dBµV/m）

0.15MHz～80MHz 126

80MHz～6000MHz 130

mW) 4nijz{

|) 4nij;yz{

磁场 磁场强度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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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 300

50Hz 30

mW: }~��nrz{

|: }~��nr;yz{

频率范围 磁场强度H（A/m） 磁感应强度B（µT）

Hz（不含0Hz）

1 Hz～8Hz

8 Hz～25Hz

0.025 kHz～0.82 kHz（不含50Hz）

0.82 kHz～20kHz 24.4 30.7

注： 为测量频率。测量离地板⾼度0.9m 和1.5m。

mWm ����

轨道交通各种授权⽆线通信频段，公⽹通信频段不做要求。

ppp ������

pW& ��

通信机房电磁环境测量和监测应在其正常⼯作的条件下进⾏。此外，在通信机房验收使⽤前、改造

以及机房设备布局发⽣变化后，均建议进⾏机房电磁环境的测量⼯作。

pW) ��8N

测量0kHz~20kHz、 0Hz和50Hz的磁场强度。

测量0.15MHz～6000MHz的电场强度。

pW: ����T��<�

应选择⾜够多的点对机房内部电磁环境进⾏全范围测量。

本标准中以场强探头的中⼼或天线的相位中⼼作为所给测试距离的参考点。

磁场的测量⾼度离地板0.9m 和1.5m，⽔平测量距离设备0.3m或在⼈员可能达到的最⼩距离（⼤于

0.3m）。

电场的测量点位距离设备不⼩于1m，如空间条件不允许，最⼩不低于0.5m。探头或天线架设⾼度正

对设备间中央位置。多个探头或天线同时测量时，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应⼩于0.5m。

pWm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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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环境应该符合⾏业标准或仪器标准中规定的使⽤条件。

pWp��T�U

在0kHz~20kHz频率范围测量磁场强度，结果和表3的限值进⾏⽐较，其中0Hz和50Hz的磁场强度，

结果和表2的限值进⾏⽐较；0.15MHz～6000MHz频率范围测量电场强度，结果和表1的限值进⾏⽐较。

推荐使⽤⾮选频设备，其测量的综合场强结果应低于限值要求，对应频段的电磁环境可认为合格，

否则应在对应频段使⽤选频设备进⾏扫频测量。使⽤选频设备进⾏扫频测量，频段内所有频点的场强值

均低于限值，可以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qqq ������

按 GB/T27025要求编制报告，应提供与仪器和测量有关的以下信息:：

——测试地点信息、场地和设备布局；
——测试⽇期；
——测量时间；
——试验布置（如测量⾼度和位置）；
——环境条件（如温度和湿度）；
——进⾏测试所必须的任何特定条件；
——豁免频段的声明；
——明确的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第5部分所要求的全部测量内容都合格，则判定机房电磁环境合格，

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明确机房是否具备电磁环境⻓期监测的能⼒。

''' ������������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机房应具备电磁环境⻓期监测的能⼒。

⻓期监测时，应在全范围测量结果中选择最恶劣⼀个或多个点位进⾏监测，考虑监测设备的空间布

置不应影响机房设备的操作和维护，探头和天线的安装位置⾼度可提⾼⾄室内设备机柜顶部⾼度，但距

离天花板或最近⾦属体的距离不应低于0.5m。

电磁环境监测⼯作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HJ/T 10.2《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

测仪器和⽅法》、HJ 681《交流输变电⼯程电磁环境监测⽅法(试⾏)》 等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制定

的国家环境监测规范进⾏。

监测过程中如果电磁环境场强值超过第4部分规定限值，应⽴即对通信机房进⾏排查和整改，直⾄

第5部分所述内容测量合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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